
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承诺书 

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努力加快

城区绿色建设步伐，我企业特向全区人民作出如下承诺：一、牢固树

立环保意识。 

  深入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科学发展理念，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树立;保护环境光荣，污染环境可耻意识，坚持在企业发展中加强环

境保护，在保护环境中促进企业发展。 

  强化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群众健康的社会责任感，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方针，切实肩负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经济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严格遵守环保法规。 

  坚决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标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等

制度，自觉遵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规定，主动接受环境

现场执法检查和监督管理，做到无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确保环境质量

改善。 

  三、切实加强污染防治。 

  坚持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 

  加强企业节能减排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全面

实现。 

  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达

标排放。 



  主动淘汰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积极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

经济，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制订科学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应急演练，确保

环境安全。 

  四、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企业环境管理，强化诚信意识，恪守环保信用，将诚信理念

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企

业品牌。 

  扎实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主动处理好厂群关系，自觉维

护好群众的环境权益，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这是我们向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敬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自律意识，视环保为企业生命，做诚信守法企

业。 

  如果我企业违背了上述承诺，并发生下列环境违法行为，致使公

众环境权益受到损害，除依法接受处罚外，自愿在报纸、电视台及网

络等主流媒体向全区人民公开道歉：1、排放废水、废气等污染物超

标，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造成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甚至造

成越级上访。 

  2、采用不正当手段偷排、漏排、直排超标污水，或未经批准，

擅自新建污染项目、改变生产工艺，造成水、气、声、固废等污染物

排放总量发生较大变化且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3、擅自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或委托无资质单位和个人非法处



置固废和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或存在严重隐患。 

  4、环境应急处置不力，环境安全防范不到位，引发重、特大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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